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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澄清公告 

 

北京市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于 2021 年 12 月 17 日裁定受理北京信威科技集团

股份有限公司（以下简称“信威集团”）破产清算案，并于 2022 年 2 月 22 日依

法指定北京市海问律师事务所为信威集团管理人（以下简称“管理人”）。 

管理人关注到，年初以来，网络平台上出现了有关以“湖马”股份置换信威

集团股份、散户投票、马达西奇上市等有关传闻、信息。为了避免网络平台相关

传闻、信息对投资者产生误导，现予以澄清说明。 

就前述传闻、信息，管理人已向信威集团法定代表人王靖先生和董事会秘书

王铮先生进行询问，王靖先生和王铮先生均表示不清楚前述传闻、信息，与此事

无关。管理人也无法核实网络平台上前述有关传闻、信息的来源及其真实性。 

对于网络平台中的有关传闻、信息，请广大投资者理性解读。 

信威集团的信息披露将在指定信息披露平台（www.neeq.com.cn）刊登，信

威集团所有信息均以上述指定平台刊登的信息为准。敬请广大投资者充分关注上

述事项，注意投资风险。 

特此公告。 

 

北京信威科技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  

2023 年 3 月 14 日  

 


